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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5月23日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09号
祝蓉萍、任春：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
商初字第40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03号

史继军、林红：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
商初字第40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94号

陈冲：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41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92号

杨伟祥：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41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95号

王细静：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41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25号

慈溪市深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慈溪市巨东轴
承有限公司、张云孝、陈可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甬东商初字第42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088号

傅大刚、傅全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000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419号

凌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唐钦与被告凌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204民初2419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胡根世、薛春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8月9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78号

黄显长、庄细眉、宁波锦汇投资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黄显长、庄细眉、宁波锦汇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忻红娣、李刚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8月8日9时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47号

郭权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都市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郭权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235号

宁波市海曙区黄老爸智能培训学校：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海曙天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海曙
区黄老爸智能培训学校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3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执258号

吴玉柏：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波市鄞州汇
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你等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中，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和法律
规定的义务，本院已依法作出（2016）浙0212执258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你名下的位于宁波市北仑区
小港一品江南 6 幢 904 室的房地产。经本院委托评
估，慈溪市弘一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慈
弘房[2016]司字第02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裁明上述房
地产的市场价格为99.3万元。在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执行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
法》第92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执258
号执行裁定书及慈溪市弘一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作出的慈弘房[2016]司字第02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对上述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10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又不履
行债务的，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44条、第24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的规
定，公开拍卖上述财产。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169号

胡刚：本院受理原告王宇阳与被告胡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甬鄞商初字第216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31号

叶仙达、傅聪乾：本院受理原告叶婷婷与被告叶
仙达、傅聪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231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89号

王全服：本院受理原告胡良松与被告王全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489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86号

王全服：本院受理原告黄昭明与被告王全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486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号

陈俊：本院受理原告沈良从与被告陈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212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77号

孙轮行：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双绣星纺织
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陈轮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
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71号

宁波江东练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永联钢化玻璃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江东
练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民初87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5号

宁波龙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汪
根华与被告宁波龙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1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2513号

吴其红：本院受理原告周俊亚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5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678号

张浪：本院已受理原告包媚媚诉被告张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3日上午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713号

王嘉祥：本院受理原告章道芳与被告王嘉祥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687号

王方：本院受理的[（2015）甬鄞商初字第 1687
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
与被告丁铭焱、王建国（已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
初字第16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
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811号

浙江德创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俞宏伟、宁波新

恒德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浙江德创供应链发展
有限公司、俞宏伟、宁波新恒德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18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蔡林志：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中万置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蔡林志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5）甬慈商初字第2174号

新昌县七星街道海上针织厂、俞亿元：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新昌县七星街道海上
针织厂、俞亿元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5）甬慈商初字第21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5）舟普商外初字第9号

邬和芬（台湾）：本院受理原告何幼波诉被告邬
和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舟普商外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2082号

王小玉：原告蒋维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通知书。原告蒋维娜起
诉要求与你离婚，婚生儿子王逸乐由原告抚养，要求你
每月支付抚养费700元至婚生儿子王逸乐年满18周岁
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
8月12日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
组成人员为审判工李水正、人民陪审员徐恩琴、陈国
平，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606号

绍兴县绍柯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旺满纺织有
限公司、李建云、徐玲俐、陈建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
8月8日上午9：30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529号

金振宇、傅小勇：本院受理嵊州市嘉慧纺织服饰
有限公司与你二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6）浙 0683 民初
529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裁定如下：准许嵊
州市嘉慧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撤回对傅小勇的起诉；
本案其余部分继续审理。判决如下：金振宇支付嵊
州市嘉慧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78171元，并
支付自2014年10月18日起至2015年12月18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042号

徐叶津、张毅：本院受理原告黄绍双与被告徐叶
津、张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
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86号

浙江圣雷机械有限公司、潘建海、石秀芳：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
圣雷机械有限公司、潘建海、石秀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瓯
商初字第178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外初字第56号

浙江今朝电气有限公司、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
今朝电气（湖州）有限公司、胡经云、李德国、黄性慧：
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
告浙江今朝电气有限公司、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今朝
电气（湖州）有限公司、胡经云、李德国、黄性慧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温瓯商外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外初字第57号

浙江今朝电气有限公司、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
今朝电气（湖州）有限公司、胡经云、李德国、黄性慧：
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
告浙江今朝电气有限公司、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今
朝电气（湖州）有限公司、胡经云、李德国、黄性慧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温瓯商外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91号

陈攸影、庄建国、倪建辉：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陈攸影、庄建国、倪
建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91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11号

刘进波、邹水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刘进波、邹水红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3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16号

董晓琼：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董晓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
31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69号

浙江新大印刷有限公司、浙江泰港印业有限公
司、杨家料、金陈香、金孔山、杨建华：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新
大印刷有限公司、浙江泰港印业有限公司、杨家料、
金陈香、金孔山、杨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
字第176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71号

华潮衡器有限公司、浙江恒辉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华潮丽恒电器有限公司、咸阳华潮衡器有限公司、
姜祥尧、胡定华、胡恒明、胡恒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华潮衡器有
限公司、浙江恒辉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潮丽恒电器
有限公司、咸阳华潮衡器有限公司、姜祥尧、胡定华、
胡恒明、胡恒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77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76号

华潮衡器有限公司、上海华潮丽恒电器有限公
司、咸阳华潮衡器有限公司、浙江陆发微电机有限公
司、胡定华、胡恒明、胡恒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华潮衡器有限公司、上海
华潮丽恒电器有限公司、咸阳华潮衡器有限公司、浙江陆
发微电机有限公司、胡定华、胡恒明、胡恒丽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
瓯商初字第177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77号

温州东瓯食品有限公司、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
限公司、黄晓东、林海霞、孙书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东瓯食
品有限公司、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限公司、黄晓东、
林海霞、孙书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77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78号

温州东瓯食品有限公司、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
限公司、黄晓东、林海霞、孙书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东瓯食
品有限公司、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限公司、黄晓东、
林海霞、孙书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77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15号

温州爱尔达制衣有限公司、周爱远、叶智敏：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与被告温州爱尔达制衣有限公司、周爱远、叶智敏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8日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852号

詹元孝、蔡美秋：本院受理的原告金则琚与被告
詹元孝、蔡美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9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704号

章云玲、董春月：本院受理原告赵东秀与被告章
云玲、董春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文商初字第70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章云玲、董春月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共同偿还原告赵东秀借款本金10万元及
利息（从2013年9月1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本金
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326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3910元，由被告章云玲、董春月负担，款限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3025号

吴 升 赋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30323195601164917）、倪瑞霞（公民身份证号码
330323195802244921）、温州市神州节日灯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0382000022506）、邱熙柳
（公民身份证号码330323196612234911）：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祥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典当纠纷
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濮院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2759号

沈伟壮：本院受理的原告徐红彪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299号

湖州瑞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上海懿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
瑞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9：30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627号

杨莲莲、钱忠良：本院受理原告胡继琴与被告杨
莲莲、钱忠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30
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587号

徐树坤、王满娥：本院受理原告宗勤芳与被告徐
树坤、王满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30
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00236号

崔学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事
南浔区支行诉你、徐桂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3民初0023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035号

朱志忠：本院受理原告吴央宝诉被告朱志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9日9
时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1759号

曹赟：本院受理原告李继金与被告曹赟民间借
贷纠绿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诉请本院
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息
44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2年8月2日起算至2016
年4月1日止，此后利息按此利率计至款清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梁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程思瑶、人民
陪审员许旻一组成合议庭，本案定于2016年8月23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